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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了地面业务的区域内促进建设大量 FSS 地球站的方法 

 

（2005） 

范围 

 本建议书介绍了有助于在也布置了地面业务的卫星固定业务（FSS）地区中部署大量地球站的方法和

手段。建议书包含部署大量 FSS 地球站的实例、为便于部署如此大量地球站而由各方达成一致的干扰计算

指导意见，以及如何确定一个发射和一个接收协调距离的实例，将其作为简化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双边协议

的一种手段。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在某些 FSS 频带内工作的越来越多的固定卫星业务（FSS）网络应用正计划部署大量地球站； 

b） 这些 FSS 网络要按照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RR）的各条款进行协调； 

c） 在分配给FSS的一部分 17 GHz以上的频带内，主管部门可能要考虑各种可选方案来推动建设FSS
系统，它们将为大量的地球站提供宽带业务； 

d） 部署大量 FSS 地球站最适用于不与地面业务在相同地域内共享的频带，但是在某些区域内，存在

FSS 地球站和地面站正共享某些频带的情况； 

e） 在相同的频带内也部署了地面业务的区域内，可能有必要促进实现包括大量 FSS 地球站协调/登
记这样的业务； 

f） 与具有大量地球站的系统所使用的地球站的类型和特性不同的一些 FSS 系统早已投入使用或者

已计划投入使用。 

注意到 

a） 在共享频带内，固定业务（FS）和 FSS 使用减轻干扰的技术可能会减少 FS 和 FSS 之间发生干扰

的案例数。 

建议 

1 可以将附件 2 中的基本原理作为一致同意的干扰计算方法的指导原则，对附件 1 所描述的情况，

可以用这些干扰计算方法来促进实现在同一频带内建设大量地球站和地面 FS 站（参见注 1 和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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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一个给定地理区域内，在有大量类似的地球站协调的情形下（见注 3），主管部门可以考虑使用

单发射和单接收的协调距离作为推进双边协议的一种方法。  

3 下面的注释应被视为本建议书的一部分。 

注 1 — 附件 1 中的例子使用了包含 FSS 地球站和 FS 站的技术和地理信息的数据库，以及适用的一致同意的干

扰计算程序，以使得上面的指导原则得以实施。 

注 2 — 除了附件 1 中的例子之外，还应该考虑已经逐站协调过的曾通报过无线电通信局的那些 FSS 系统，它们

的地球站的类型和特性与高密度系统所用的是不一样的。 

注 3 — 附件 3 提供了使用《无线电规则》（RR）附录 7 进行参数分析的一个例子，用于得到可用于特定地理区

域的单个协调距离。计算中使用了一组有代表性的地球站特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得到单发射和单接收协调距离

是有可能的，在该距离之外，将不需要在 FSS 地球站与 FS 站之间进行协调。在简化协调方法下，可以用这样一

个协调距离来减少所需的计算量。该距离将随着频率、站特性和特定地理区域而变化。需注意的是，对于每一协

调案例，主管部门必须对于所要研究的地球站特性达成一致。 

注 4 — 虽然已假定本建议书考虑的方法依赖于包含 FS 和 FSS 站具体位置的数据库，并不意味着本建议书可用

于 FS 系统已经基于区域授权的那些情况。 

 

附  件  1 

大量 FSS 地球站的部署举例 

1 引言 

近年来，已经认识到，现在正在规划的或者正在建设的大量 FSS 系统很可能包含非常大量的地球站。

FSS 系统会在没有分配 FS 的频带内找到理想的发展条件，因为在这些频带内，FSS 地球站和 FS 站之间没

有必要协调。但是，许多 FSS 系统已计划部署在国际电联的频率分配表里分配给 FS 的频带内。这些 FSS
网络一定要根据《无线电规则》（RR）的各条款进行协调。 

本附件的目的是提供一些说明性的例子，介绍如何通过协调/登记过程的简化来减轻部署大量地球站有

关的管理流程。此外，本附件提供了一个可以很容易地适应不同的特定条件的方法的例子。 

处理三个不同的大量地球站部署问题： 

1 国内的协调/登记； 

2 两个主管部门之间双边协议内的协调/登记； 

3 根据《无线电规则》（RR）进行国际协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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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个部署问题的每一个而言，有两种干扰状态需要加以考虑： FS 站对 FSS 接收地球站的干扰；

以及 FSS 发射地球站对 FS 站的干扰。 

2 频带 

如上所述，FSS 频率分配内部署大量地球站可能最好在与地面业务不共享的频带内实施。这里介绍的

方法是用于和 FS 共享的频带，例如分配给 FSS 的各个频带内。 

检查一下 FSS 的频率分配就会发现，有些频带是与地面业务特别是与 FS 共享的，但有些分配的频带是

不共享的。 

2.1 不与 FS 共享的频带 

大量 FSS 地球站在不与 FS 共享的频带内工作的情况下，这些频带仍然会与其他 FSS 系统共享，因此

必须不断适应具有其他类型技术特性的 FSS 地球站。因为这样的频带不是按主要用途与 FS 共用，所以关于

FSS 地球站的单站协调不存在问题。 

2.2 与 FS 共享的频带 

可以预料大量的 FSS 地球站将部署在与 FS 共享的各个频带内。 

要在与地面业务共享的频带内部署大量的 FSS 地球站需要有技术和办法来确保不会发生不可接受的相

互干扰。在早已部署了大量 FS 链路的区域内，选择 FSS 地球站的站址可能变得很困难。但无论如何，本附

件§3 中所描述的方法针对与 FS 共享频带的状态。 

3 FSS 地球站的部署 

本节介绍了促进实现与 FSS 系统相关的大量地球站的方法。主管部门和/或卫星运营商将需要采取必要

的步骤来确定执行这个方法的频带和相关的地理区域。 

3.1 国家“A”部署 FSS 接收地球站 

3.1.1 各个国家内部的协调/登记 

本节提供了在国家 A 内已经存在 FS 站或者将来有计划部署 FS 站情况下，并且主管部门希望要确保保

护其接收 FSS 地球站安全所需要的简化协调/登记的例子。这一情况包含四个步骤： 

步骤 1：识别 FS 发射站：识别可能会对 FSS 地球站造成干扰的 FS 发射站的基础是搜索特定主管部门

包含这样的 FS 发射站的详细信息（见附件 2）的数据库和应用干扰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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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必要时，进行细致的国内协调：通过采用统一的干扰计算程序或者其他有用的干扰分析工具，

如果 FSS 运营商发现步骤 1 所确定的 FS 站会对 FSS 地球站产生潜在的无法接受的干扰，那么就必须

和存在潜在干扰的 FS 站的运营商进行细致的协调。如果在所考虑的地点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位置 FSS
接收地球站都不可能工作，那么在该频带内在该位置上，不能提供 FSS 业务。 

步骤 3：注册新的 FSS 地球站：为了保证未来的 FS 站能够考虑新 FSS 地球站的影响，只有成功地执行

了统一的干扰计算程序应用，或者细致的协调成功结束后，才能进行新的 FSS 地球站的登记（即将这

一地球站添加到国家的数据库中）。 

步骤 4：FSS 接收地球站的进一步保护：随着新的 FS 发射站的部署，FS 运营商要在预先协商好的干扰

计算程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有可能对一个特定主管部门数据库里的任一 FSS 接收地球站造成无法接

受的干扰。 

附件 1 的附录 1 中给出了该方法中的四个步骤如何执行的一个例子。 

只有在有可用的一个可靠的数据库（在所考虑的频带内的所有 FS 发射站和 FSS 接收地球站），且有一

个预先协商好的干扰计算程序来决定是否能够部署该 FS 发射站的情况下，这一国内协调/登记才是可行的。 

该过程的步骤 1 中，FSS 运营商可能选择使用步骤 4 要求的协商一致的干扰计算程序，但这并不是强

制性的。FSS 运营商在过程的这一阶段有自由可以或多或少地保守一些，因为如果安装了该地球站后，任

何先前已经存在的 FS 站所产生的干扰确实无法接受的话，减小由先前存在的 FS 站来的干扰问题所要采取

的措施完全由 FSS 运营商负责。 

另一方面，在步骤 4 中干扰计算程序的协议变得非常重要。FSS 地球站登记后，如果观测到随后部署

的 FS 站会造成的不可接受的干扰，那么决定部署 FS 站的技术基础就至关重要。这只有在干扰计算一致的

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在核实了正确使用统一的干扰计算后才部署 FS 站的情况下，则受干扰的 FSS 运营商

有责任来补救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如果违背了统一的干扰计算部署了 FS 站，那么 FS 站运营商需要立即

采取措施，把干扰降低到符合统一的计算程序的水平。统一的干扰计算程序应该广泛地依据现有的 ITU-R
建议书。 

3.1.2 双边协调/登记 

本节描述了运营商想要在国家 A 部署一个 FSS 接收地球站，同时又希望解决另一国家的 FS 发射站对

该地球站可能产生的潜在干扰的案例。 

该运营商要遵循的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请求其主管部门按 RR 的规定（参见下面的§ 3.1.3）进行这一地球

站的协调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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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要求国家 A 的主管部门与启动国际电联协调程序的那些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签订

双边协议。 

例如，假设国家 B 是这些国家之一，国家 A 应和国家 B 执行一个双边协议，该协议主要规定国家 A
的 FSS 接收地球站以及国家 B 的 FS 发射站的部署应该遵循本附件§ 3.1.1 描述的简化的协调/登记步骤。在

此情况下，FSS 地球站和 FS 站的数据库应该是国家 A 和 B 共有的（或至少两个国家都可用），而且国家 A
和 B 之间必须统一干扰计算程序。 

为了确保 FSS 接收地球站可根据这个简化的协调/登记方法在国家 A 部署，可能需要和几个国家签订双

边协议。对大多数 FSS 接收地球站位置而言，预计仅需使用这些双边协议中的一个，尽管对国家 A 的某些

特定地球站位置可能不得不使用不止一个协议。 

3.1.3 依照 RR 条款进行协调/登记 

如果国家 A 已经与所有具有 FS 发射站，并且这些 FS 发射站有可能对国家 A 的 FSS 接收地球站造成

干扰的国家签订了双边协议，对国家 A 中部署的 FSS 接收地球站无需进行国际电联登记。但是，如果国际

A 希望登记，仍然可以进行登记。 

这里假设必须卷入国家 A 的特定 FSS 接收地球站的国际电联协调机制的国家早已与国家 A 签订了这样

的协调的双边协议。 

3.2 国家“A”由部署 FSS 发射地球站 

3.2.1 单个国家的协调/登记 

本节提供了当 FS 站在国家 A 中，并且主管部门希望保护现有的 FS 接收站不受其 FSS 发射地球站干扰

的情况下，一个简化的协调/登记的例子。这种情形也包括四个步骤： 

步骤 1：鉴别出可能受影响的 FS 接收站：本步骤中，FSS 运营商依据一个特定主管部门的包含 FS 接

收站详细信息（参见附录 2）的数据库，并使用预先协商好的干扰计算程序来判断它所建议的 FSS 地球站

是否可能对数据库中的任何 FS 接收站造成无法接受的干扰。 

步骤 2：必要时进行详细协调：如果结论是 FSS 发射地球站不会对数据库中的 FS 站造成无法接受的干

扰，可以部署此地球站；否则，就需要与可能受影响的 FS 接收站的运营商进行详细的协调。 

步骤 3：注册新的 FSS 地球站：为了保证将来 FS 站能够考虑它的影响以保证对他们自身的保护，只有

在成功执行一致的干扰计算程序，或者成功进行详细协调的情况下，新的 FSS 地球站才能登记（在发射地

球站的国家数据库里加上这一地球站）。 

步骤 4：FS 接收站的进一步保护： 

若 FS 运营商依靠包含 FSS 发射地球站的数据库，在使用统一的干扰计算程序和其他想要的干扰分析工

具的条件下，发现可能会对准备安装的 FS 接收站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则必须与可能引起干扰的 FSS 发射

地球站的运营商进行细致的协调工作。为了确保以后的 FSS 发射站将对 FS 站加以考虑，只有在成功地完成

了统一的干扰计算程序和细致的协调得到成功的结论后，才能对新的 FS 站进行登记（即在接收站的国家数

据库中加上这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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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附件§ 3.1.1 提出的那些非常相似的观测参数也可适用于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了执行这里提出的

简化协调/登记步骤，可靠的数据库（包含在考虑的频带内的所有 FSS 发射地球站和 FS 接收站的适当的详

细资料），以及先前一致同意的决定 FSS 发射地球站是否能够部署的干扰计算程序是很重要的。 

3.2.2 双边协调/登记 

本节描述了当一个运营商想要在国家 A 部署一个 FSS 发射地球站，同时又希望解决该发射站对另一国

家的 FS 接收站造成潜在干扰的情形。 

该运营商可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请求其主管部门按 RR 的规定对该地球站进行协调和登记（参见§ 3.2.3）。 

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要求国家 A 的主管部门与启动国际电联协调程序的那些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签订

双边协议。 

例如，假设国家 B 是这些国家之一，国家 A 应将和国家 B 执行一个双边协议，该协议主要规定国家 A
的 FSS 发射地球站以及国家 B 的 FS 接收站的部署应该遵循本附件§ 3.2.1 中所描述的简化协调/登记步骤。

在此情况下，FSS 地球站和 FS 站的数据库应该是由国家 A 和 B 共有的（或至少两个国家都可用），而且国

家 A 和 B 之间必须协商好干扰计算程序。 

为了确保国家 A 的 FSS 发射地球站可根据这里简化的协调/登记方法进行 A 部署，可能需要与几个国

家签订双边协议。对大多数 FSS 发射地球站位置而言，预计仅需使用这些双边协定中的一个，尽管对国家

A 内的某些特定地球站位置可能不得不使用不止一个协议。 

3.2.3 依照 RR 条款进行协调/登记 

如果国家 A 已经与由于国家 A 的 FSS 发射地球站可能会触发国际电联协调的所有国家签署了双边协

议，就无需对国家 A 中部署的 FSS 发射地球站进行国际电联登记。但是，如果国家 A 希望这样做，仍可以

进行这个登记过程。 

这里假设是一定会牵涉到国家 A 的特定 FSS 发射地球站的国际电联协调过程的国家早已与国家 A 之间

签订了处理这样的协调的双边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 3.2.1 描述的简化的协调/登记过程针对一个“特定的”FSS 发射地球站，因为每个地

球站逐个加入到包含国家 A 的 FSS 发射地球站的数据库中。这意味着，在本节考虑的场景下，如果国家 A
选择在国际电联注册发射地球站，当前只允许特定的 FSS 地球站登记的制度适用。 

4 小结 

表 1 汇总了本附件的§ 3.1 和§ 3.2 描述的协调/登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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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 A 的 FSS 地球站协调/登记的典型方法 

 国家 A 部署 FSS 接收地球站 国家 A 部署 FSS 发射地球站 

国家 A 中无 FS 无需进行国内协调/登记 国内协调—登记 

（国家 A） 国家 A 中有 FS − 协调—登记依赖于 FS 发射站

数据库，并把地球站加到 FSS

接收地球站数据库中。 

− 未来 FS 发射站的部署依赖于

FSS 接收数据库和一致的干扰

计算程序。 

− 协调—登记依赖于 FS 接收站

数据库和一致的干扰计算程

序，并把地球站加到 FSS 发射

地球站数据库中。 

− 未来 FS 接收站的部署依赖于

FSS 发射站数据库。 

FSS 地球站协调区域

并未延伸到国家 B 中 

对国家 B 无需进行协调—登记 双边协调—登记 

（国家 A 和 B） 

FSS 地球站协调区域

延伸到国家 B 中（要

求国际电联协调） 

 

− 协调—登记依赖于国家 B 的

FS 发射站数据库，并把地球

站加到国家 A 的 FSS 接收地

球站数据库中。 

− 国家 B 未来 FS 发射站的部署

依赖于国家 A 的 FSS 接收数

据库和一致的干扰计算程序。 

− 协调—登记依赖于国家B的 FS

接收站数据库和一致的干扰计

算程序，并把地球站加到国家

A的FSS发射地球站数据库中。 

− 国家B未来FS发射站的部署依

赖于国家 A 的 FSS 发射站数据

库 。 

FSS 地球站协调区域

并未延伸到国家 B 中 

− 与国家 B 无需进行协调。 

− 国际电联登记不取决于国家 B 的协议。 

国际协调—登记 

（国家 A 和 B） 

FSS 地球站协调区域

延伸到国家 B（要求国

际电联协调） 

− 如果与国家 B 有双边协调—登记协议存在，可能不一定要国际电联协

调/登记，但是对国家 B 而言，国际电联协调/登记可以快速完成。  

上面描述的协调/登记的典型方法可用于减少在同频带内部署了 FS 的国家内要部署大量 FSS 地球站时

所需的国内管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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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个国家选择在不同的频谱内分别部署大量的 FSS 地球站和 FS 站，因为 FSS 地球站必须与邻国

的 FS 站进行协调/登记，还可能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局部的（在边界附近），相比源于国家内 FSS 地

球站的协调/登记需求而引起的大量问题而言，这些问题的广泛性一般要小得多。无论如何，本附录中描述

的关于协调/登记的方法会在双边协定中体现出来。 

执行这些方法的两个关键要求是要有 FSS 地球站和 FS 站的数据库，以及有可用的一致的干扰计算程序

以判断 FS 发射站和 FSS 地球站的部署是否能实现，且不会对 FSS 接收地球站或 FS 站分别造成无法接受的

干扰。根据所处理的协调/登记的范围是国内的还是双边的不同，数据库和一致的干扰计算将分国内或双边

的范围。 

附件 1 的附文 1 

登记方法典型的实施过程 

 

下面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例子，即主管部门在如何实施附件 1 的§ 3.1.1 中描述的简化登记步骤时可能会

考虑到的例子。为了便于实现下列步骤，卫星运营商必须与相关组织协商做出必要的安排。 

步骤 1：终端的端用户向业务提供商为特定位置的卫星地球站发出订单。 

步骤 2：业务提供商将建议的地球站的位置提供给卫星运营商或其代表。 

步骤 3：卫星运营商（或其代表）分别对相关主管部门所提出的 FSS 地球站的发射频带和接收频带使

用附件 1 的§ 3.1.1 和§ 3.2.1 的简化程序，以决定所建议的 FSS 地球站是否能成功部署。 

请注意，显然这种方法的成功取决于精确的 FS 站和 FSS 地球站数据库的维护和有效性。 

步骤 4：如果步骤 3 成功执行，新的 FSS 地球站的初步订单就定下来了，业务提供商在用户指定的位

置安排卫星终端的安装工作。 

步骤 5：建立新的 FS 链路需要的 FS 实体需要在与 FSS 共享的频带内搜索 FSS 地球站数据库，并在不

会对已注册的卫星用户地球站产生无法接受的干扰的位置上进行部署。采用一致的干扰计算程序，以确定

FS 链路的位置，该位置不会对已注册的地球站产生无法接受的干扰。不要求 FS 用户对共享频谱内的未登

记的卫星地球站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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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统一的干扰计算中要使用的因素 

 

本附录介绍了在附件 1 所描述的情况下，为了在与 FS 站共享的频带内部署大量 FSS 地球站时可能使用

的统一的干扰计算中应该包含的因素。 

1 目标 

本方法必须具有完成下列任务的能力： 

a） 在讨论的频带内，决定或建立格式与 FS 和 FSS 站软件都可兼容的数据库。 

b） 通过将已存在的和随后部署的地球站和固定站组合起来的方法建立数据库。 

c） 根据干扰计算，在特定位置和指向一个相关的卫星轨道位置方向上，增加新的地球站（参见 d）。 

d） 将一个新的 FSS 站加进数据库之前，判定这个新增的 FSS 站是否会对数据库中现有 FS 站产生或

者受到数据库中现有 FS 站的不可接受的干扰。 

e） 根据干扰计算，在特定位置和指向相关的 FS 站方向上，增加新的 FS 站（参见 f）。 

f） 将一个新的 FS 站加进数据库之前，判定这个新增的 FS 站是否会对数据库中现有 FSS 站产生或

受到数据库中现有 FSS 站的干扰。 

g） 当已经确定最初提议的位置或指向会分别产生或受到其他 FS 站或 FSS 地球站无法接受的干扰

时，应该允许考虑另一个 FSS 地球站和 FS 站的位置或指向。 

需要注意的是，在 FSS/FS 共享频带内，有许多算法可以适应这样的大量地球站的简化协调方法。 

2 系统参数 

为了使用特定站点的干扰计算方法，需要取得 FS 和 FSS 系统的许多参数。下一节汇总了这一方法的主

要参数。 

2.1 FS 

该方法中需要使用的 FS 发射系统参数包括： 

− 天线平均海拔高度（m） 

− 抛物面天线直径（m） 

− 天线峰值增益（dBi） 

− 辐射图 1

                                                        
1  应使用适当的辐射图，例如 ITU-R F.1245 或 ITU-R F.1336 建议书中的辐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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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长度（公里） 

− 位置（纬度/经度） 

− 方位角（度） 

− 仰角（度） 

− 具体的工作频带（起/止频率（GHz）） 

− 无衰落时的 C/N（dB） 

− 发射天线输入端的发射功率（dB（W/MHz）） 

− 接收天线输出端的有效接收噪声电平（dB（W/MHz）） 

− 接收天线输出端可接受的总门限 I/N（dB） 

− FS 接收天线和站点的资料 

2.2 FSS 

该方法中需要使用的 FSS 发射系统参数包括： 

− 天线平均海拔高度（m） 

− 抛物面天线直径（m） 

− 天线峰值增益（dBi） 

− 辐射图2 

− 位置（纬度/经度） 

− 方位角（度） 

− 仰角（度） 

− 具体的工作频带（起/止频率（GHz）） 

− 无衰落时的 C/N（dB） 

− 发射功率（dB（W/MHz）） 

− 接收噪声温度（K） 

− 可接受的总门限 I/N（dB） 

− FSS 地球站接收天线和站点资料 

3 算法 

这些计算中使用的算法可能包含一个使用 FS 和 FSS 站的 I/N 保护比来进行基本干扰计算，以及本附件

§ 2 中指出的系统特性。 

如果重复使用该算法后，仍无法找到 FSS 地球站或 FS 站的合适的位置或方位的话，就应该考虑其他因

素。例如，通过与潜在的受影响的 FS 运营商进行细致的协调，就可以决定是否有可能应用任何减轻干扰的

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应使用适当的辐射图，例如 ITU-R S.465 建议书中的辐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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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在与 FS 共享的频带内工作的大量地球站协调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的确定单个协调距离的例子 

1 引言 

本附件给出了为了易于进行大量 FSS 地球站协调工作，考虑使用单个发射和单个接收协调距离的可能

性的典型基本理论。本附录介绍了使用 RR 附录 7 的计算方法对协调距离计算结果进行参数分析。其初始

分析基于 RR 附录 7 的表 7c 和表 8c。这个例子讨论与 FS 共享的 20/30 GHz 左右的各 FSS 频带，但相同的

方法也可用于其他 FSS 频带。 

 

2 分析方法 

RR 附录 7 的计算方法用于计算协调距离。该方法与某些当地的地理信息以及干扰站和被干扰站的 RF
特性有关。表 2 列出了相关频带内用来执行计算的参数及这些参数的初始基线值。完成分析以确定 RR 附

录 7 的方法对这些输入参数变化的敏感性。如表 3 中的案例 1-12 就代表了这些结果。每一列的值表示特定

情形下的参数变化。这些分析用于帮助确定一组最差情况下的条件和相应的最长协调距离。 

 

表 2 

RR 附录 7 参数 

参    数 单    位 基    线 

地理信息   

地平线距离 km 30 

地平线仰角 度 0 

地球站纬度 度 0 

无线电气候区  A2 

距海岸距离（仅 A1 区） km 0 

累计陆地距离 km 100 

连续内陆距离 km 100 

连续陆地距离 km 100 

雨区  A 

空间站倾角 度 0 

经度差 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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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单    位 基    线 

地球站特性   

发射功率 dBW/Hz –58 

发射增益 dBi 40 

接收增益 dBi 40 

接收噪声温度 K 120 

发射频率 GHz 27.5 

固定站特性   

发射功率 dBW/1 MHz –5 

发射增益 dBi 45 

接收增益 dBi 50 

发射频率 GHz 17.9 

3 结果 

表 3 给出了上面描述的参数分析结果。它表示，根据 RR 附录 7 的方法所推算出的跨越陆地和跨越海

洋的路径上发射和接收地球站的协调距离以及输入参数的变化。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得到工作在 20/30 GHz
频带的地球站的某些通用观测结果。 

− 一般来说，传播模型（1）要求的距离要大于模型（2）。 

− 跨海路径所要求的距离要大于跨越陆地的路径。 

− 通常，发射地球站在较高频率时，最短距离处的传输损耗就满足根据 RR 附录 7 推算出的保护要求。 

− 接收地球站所要求的距离要大于发射地球站。 

− 所要求的协调距离对地球站和空间站之间的纬度和经度的间隔要稍微敏感一些。 

− 接收地球站的协调距离与地平线的仰角关系很强。 

− 发射和接收情况下对大多数其他地理条件都相对不敏感。 

 表 4 给出了输入变量最坏情况的组合下协调距离的计算结果。当然，这代表了所有环境条件都以一

种最不利的方式组合的情况，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这里表示出来的目的是给出所要求的距离的上限

估计值。 

 应该指出，RR 附录 7 的方法是假设 FS 站直接指向地球站的情况，即提供最坏情况下所要求的距离

的估计值。考虑了 FS 站的实际指向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显著缩短协调距离。作为这些简化的协调流程中

的一部分而开发的任何统一计算程序都需要考虑 FS 站的天线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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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数分析结果 

参    数 案    例 

 
单    位 基    线 

1 2 3 4 5 6 

地平线距离 km 30      20：20：100 

地平线仰角 度 0   –2，–1，1    

地球站纬度 度 0 20，40，60      

无线电气候区  A2       

距海岸距离 km 100       

累计陆地距离 km 100       

连续内陆距离 km 100       

连续陆地距离 km 100       

雨区  A    A 到 H J 到 Q  

空间站倾角 度 0       

经度差 度 0  20，40，60     

陆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10 100，94，92 111，112，116 110 110 110 110 

发射地球站 km 144 140，135，145 144，144，163 167，162，114 144 144 144 

海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10 100，94，92 111，112，116 n/a 110 110 110 

接收地球站 km 162 160，158，176 162，162，184 n/a 162 162 162 

地平线距离 km 30       

地平线仰角 度 0       

地球站纬度 度 0       

无线电气候区  A2 A1 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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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距海岸距离 km 100  10，1 000     

总陆地距离 km 100   10，1 000    

连续内陆距离 km 100    10，1 000   

连续陆地距离 km 100     10，1 000  

雨区  A       

空间站倾角 度 0      1 到 5 

经度差 度 0       

陆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发射地球站 km 144 144 146，144 135，149 149，144 145，144 144 

海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10 110 n/a n/a n/a n/a 110 

接收地球站 km 162 162 n/a n/a n/a n/a 162 

n/a：无法取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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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最坏情况下的协调距离 

参    数 单    位 最坏情况 

地平线距离 km 20 

地平线仰角 度 –2 

地球站纬度 度 60 

无线电气候区  A2 

距海岸距离 km 100 

累计陆地距离 km 100 

连续内陆距离 km 100 

连续陆地距离 km 100 

雨区  A 

空间站倾角 度 0 

经度差 度 60 

陆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16 

发射地球站 km 198 

海上路径最大协调距离   

发射地球站 km 137 

接收地球站 km 240 

 

 

4 结论 

在 20/30 GHz 频带所完成的典型参数分析表明制定出可用于大量地球站部署的单协调距离是有可能的。

所确定的距离表示超过此距离地球站就不必与另一国家进行协调。这种情况下，对发射地球站来说，典型

的协调距离为 110 km 量级，而对接收地球站来说，典型的协调距离为 160 km 量级。分析还表明在这些频

率上，协调距离对大多数环境条件是相当不敏感的。 

可以预见，当考虑了 FS 站的指向后，要求的协调距离将会缩短。当把它看作边界间协调的单一数值时，

可以预料，对最坏情况下所使用参数加以限制可以缩短协调距离。 


